


	              湖口县城区内交易契税财政补贴申请表
  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人基本情况
	购房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码（营业执照）
	
	通讯地址
	

	
	银行名称
	
	银行账号
	

	
	商品房项目
名称
	
	开发企业名称
	

	购房合同备案及缴纳契税况
	房屋坐落
（楼幢、房号）
	

	
	购房时间 
（合同）
	
	房屋交易性质
	

	
	备案时间
	
	备案合同
编号
	

	
	纳税时间
	
	纳税金额（元）
	
	契税完
税票号
	

	申请人签字
	   以上申请填报内容和所提交的证件以及相关文件资料均真实有效，如因虚假等原因导致的纠纷，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、经济责任，请予以审核。

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意见
	   经核查，申请人提交契税完税证明材料属实，已缴纳契税¥______________元，应发放契税补贴资金¥_____________元，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意见：（大写：人民币¥__________________元整。  
 
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       

	县住建局审核意见
	

	备注
	1、此表仅限于新建商品住宅购房契税补贴使用；2、住建局对新建商品住宅网签备案时间予以确定；3、附件：交易合同、契税完税证明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（存折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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